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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个人信用卡

透支类不良批量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将其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等义务。本公告所列本息费截止日

为 2025年 10月 20日，此后到归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仍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计

算，均为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特此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受理专员；联系电话：4007890999，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

区亲水南大街285号17楼。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联系人：邓经理；联系电话：0951-5681362；联系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1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3日

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与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持卡人
姓名

王*龙
王*娜
陈*
朱*明
李*存
朱*明
李*春
刘*龙
杨*
杨*
杨*超
王*莲
黄*俊
黄*俊
艾*
王*斌
杨*超
邢*秀
任*军
任*军
陈*聪
何*军
何*军
陈*聪
马*霞
徐*洋
李*年
李*贞
马*宁
马*宁
梁*
金*
孙*玲
马*
孙*茹
杜*
王*孝
朱*银
王*武
高*
王*武
潘*
朱*
王*
韩*黎

身份证

640103********0311
642101********0042
640103********0033
610326********0013
640381********3219
610326********0013
642226********2617
642124********1914
640103********0647
640103********0647
372922********7893
642102********0025
642122********1511
642122********1511
612728********2610
640102********1215
372922********7893
640122********1840
640102********0035
640102********0035
350582********3554
640102********2433
640102********2433
350582********3554
642101********2740
640102********151X
642101********2510
640111********0013
642101********0915
642101********0915
642101********0318
642101********3311
642101********0528
640111********0629
642103********4322
642103********2229
642103********0615
642123********1715
640103********1221
640103********0024
640103********1221
640102********2418
642221********2626
640103********1816
642127********1622

基准日
未偿本金
余额

39544.14
35712.49
41233.77
27734.23
44500.52
4255.78
47989.73
35275.65
26259.05
9167.59
28364.65
63174.4
38513.43
14677.97
40844.05
42895.09
16625.89
37971.65
73491

26472.82
42812

94723.34
17830.93
57168.47
153646.52
32688.68
44160.9
149991.73
37879.09
2119.37
209525.21
34279.49
55999.63
79122.72
47999.62
99999.36
38399.15
75908.73
39999.3
59996.78
39473.44
149946.77
59293.89
41029.4
39052.4

基准日
未偿利息
余额

3823.02
3354.86
3313.19
2805.04
5092.08
420.8
4694

3631.67
2282.92
892.73
2063.87
7669.56
2654.26
1220.84
3983.88
4315.17
953.12
3733.55
7552.67
2690.98
3582.57
7448.12
1607.81
4728.77
32431.15
4965.38
2956.76
17716.58
3171.59
225.3

17475.45
3156.48
4659.62
8953.24
4819.38
10504.45
3763.87
7098.65
3518.96
4461.96
3306.99
16936.51
4321.49
3786.88
3942.84

基准日
未偿费用
余额

9583.87
8396.15
9515.6
8070.2
13619.4
662.35
8073.23
7498.83
6023.8
2483.85
4981.79
14932.38
6453.75
1503.5
5496.15
7265.09
2439.75
10549.55
21244.45
7258.75
9717.8
17982.05
1890.75
12830.98
37116.25
13440.64
7779.8
27028.6
8540.5
588.55
51048.44
7666.47
13088.35
21462.62
8509.56
24256.83
9616.95
18404.62
6237.2
11568.39
8204.29
23072.77
13231.6
10971.02
87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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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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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马*刚
杨*平
张*峰
徐*
马*军
刘*花
温*春
王*
毛*
李*霞
李*
何*娟
马*
刘*风
仇*霖
董*
蒋*红
丁*
晋*林
杨*林
宋*辉
师*丽
陈*新
路*
李*
马*荣
马*荣
禹*
禹*
王*清
蒋*保
郭*全
吴*军
黄*光
周*洪
王*旗
马*梅
刘*旭
崔*海
李*荣
刘*
杨*
童*雯
董*娟

640103********0026

640111********0619
622727********8029
610429********2973
640102********1545
642127********0091
640203********0066
620503********7715
640102********2412
640381********1524
330683********1620
642102********0641
642101********1725
640221********2730
640203********0587
640202********0059
640221********2412
640204********0028
640203********0527
640203********0013
622826********3112
642225********1410
640102********0043
352227********3517
640221********1229
640111********1249
152921********5343
152921********5343
642225********1822
642225********1822
640103********1515
640381********0910
640103********1856
610103********3215
640323********1214
210321********0234
640102********0637
640381********2728
640103********1519
412726********6794
640321********1723
640322********003X
640382********3450
642127********1821
640322********2527

40139.59

119232.78
41439.23
35127.06
33488.75
89964.22
49969.85
19277.67
49274.21
71170.12
47767.84
38565.28
44886.56
76891.1
99964.69
44634.14
39575.42
111579.7
57971.8
47698.2
34656.45
60350.97
76763.54
47346.47
41532.3
149957.36
50738.93
49258.21
33851.51
39222.12
59460.94
34594.78
33509.46
149999.6
49932.37
93479.22
49977.05
35709.33
34078.34
59974.89
69928.82
46835.44
30974.71
29882.15
28962.07

3073.35

14085.17
4080.95
2865.1
2911.64
7153.07
4949.11
3769.66
4197.72
5852.51
3557.64
4373.81
5441.59
6685.87
10300.86
4013.82
3792.1

20372.92
5057.42
6204.52
2325.51
9529.15
7049.17
3517.03
3294.61
16197.67
4155.98
3928.61
2796.45
3326.1
5871.6
3884.44
2678.38
16395.39
4328.5
4936.54
3142.98
2574.87
2249.01
4399.78
5115.19
5270.81
3031.92
3050.56
2559.52

7522.75

17493.55
9718.81
6677.35
8106.55
15029.95
13447.85
7762.61
11449.1
19613.11
9756.33
9727.15
8212.67
16361.9
17884.8
11126.19
9843.8
26854.4
12821.23
11523.45
5681.3
14679.05
9610.3
8642.64
5176.75
41037.7
11252.78
10807.5
7656.65
9030.79
13187.74
9753.29
7387.55
45980.8
10466.8
13390.37
9485.33
6301.06
3911.6
12344.64
13476.52
9167.52
7228.8
9294.85
3550.39

广告

2026 年，年龄验证正从数字
服务的“可选功能”升级为全球强
制标配，步入数据级执法新阶段。
全球各国未成年人保护与数字监
管政策持续收紧，年龄验证合规已
然成为中国数字服务企业出海不
可逾越的关键门槛。全球数字身
份与未成年人保护解决方案平台
k-ID于日前发布《2026 全球年龄
报告》，聚焦全球年龄验证议题，为
出海企业指明合规发展方向。

2026年成全球年龄验证
合规爆发年

近年来，全球主要市场持续加
码未成年人保护监管，2025 年成
为相关政策立法密集期，2026 年
则全面进入落地执行阶段。

澳大利亚于 2025 年 12 月实
施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框架，全面
封禁 16 岁以下账户，并将年龄验
证范围拓展至含成人内容、模拟
博彩等服务领域。欧盟《数字服
务法》明确要求平台识别保护未
成年用户，严禁在高风险场景采
用用户自主申报年龄的方式。英
国《网络安全法》于 2025 年进入
执行阶段，压实平台年龄验证责
任。美国已有 46个州颁布 106项
青少年隐私与保护相关法律，其
中 51项已正式实施。2026年 3月

17 日，巴西《儿童与青少年法》正
式生效，要求含随机奖励机制等
易接触未成年人的游戏划定为
18+分级，并强制开展年龄验证。

k-ID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成
年人保护”与“年龄验证”正成为中
国数字服务行业出海必须面对的
核心合规门槛。无论是游戏、社交
平台，还是AI产品，短剧与数字娱
乐平台，企业一旦进入欧美等主流
市场，均需满足严格的年龄识别与
数据合规要求。“不具备年龄验证
能力，将直接影响产品上线、运营，
甚至导致下架或收到天价罚单。”

中企出海须直面年龄合
规新挑战

在全球监管浪潮下，中国游
戏、社交、短视频、AI 等数字服务
企业出海面临全新合规考验。这
类行业涉及内容分级与未成年人
保护，监管要求更为严苛，年龄合
规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

k-ID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全球监管逻辑明确，只要服务内容
对未成年人存在吸引力或有未成
年人使用，运营企业就需承担相应
法律与社会责任。2026年，“未知
用户未成年”已不再是企业免责理
由，违规企业不仅将面临巨额罚
款，还会严重损害品牌声誉。用户

自主填写年龄的传统方式，早已无
法满足现行监管标准，企业亟须专
业合规解决方案。

《2026 全球年龄报告》指出，
中国企业在面对全球年龄验证合
规要求时，普遍面临三大挑战：一
是合规复杂度高，不同国家法规
差异显著，企业需分别适配，成本
高昂且风险不可控。二是技术门
槛高，年龄验证涉及 AI 识别、身
份认证、隐私计算等多项技术能
力，自建成本高、周期长。三是用
户体验容易受损，过于复杂的验
证流程，容易导致用户流失，影响
转化与增长。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企业
出海需要的不是“一个功能”，而
是一整套全球化解决方案。k-
ID 相关负责人表示，行业内已出
现具备成熟能力的专业服务平
台，凭借完善的技术体系与合规
经验，为全球数字服务企业提供
支持。这类专业平台普遍搭建起

系统化的全球合规基础设施，通
过标准化、可快速接入的服务模
式，帮助企业简化复杂的合规流
程。核心架构通常包含三层体
系：一是具备持续、精准判定用户
年龄归属的能力，覆盖全球多数
司法辖区并同步更新法规；二是
建立动态法律规则引擎，整合各
国监管要求，实现一站式合规适
配，避免重复开发；三是形成多技
术融合的验证体系，根据不同场
景灵活执行管控措施，同时遵循
数据最小化原则，兼顾用户隐私
保护，满足国际通用隐私法规要
求，支持快速集成部署，缩短企业
出海筹备周期。

随着全球数字监管日趋严格、
国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年龄验证
能力已成为数字企业出海的核心
基础能力。专业化、系统化的合规
服务，正有效破解中企出海的合规
难题，为我国数字文化产业走向全
球市场筑牢安全防线。

全球年龄验证合规浪潮考验中企出海
■ 本报记者 钱颜

如今，商品包装袋上那一条黑
白相间的商品条码，早已成为商品
的“身份证”，更是产品质量追溯和
数字化监管的重要抓手。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
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实施。这部让商品“身份证”
更规范的法规，取消印刷资质认
定、免除进货查验义务等，不仅为
企业松绑减负，更将为消费者带
来更多保障与实打实的获得感。

覆盖产品总量超2.4亿种

生 活 中 ，商 品 条 码 随 处 可
见。在很多人看来，扫码只是用
来结个账而已。不过，随着数字
经济的发展，商品条码里的内容
越来越丰富。

“以前网购衣服、小电器，最怕
‘图文不符’。现在很多商品包装
上还多了二维码，扫一扫就能看到
生产厂家、执行标准、实物照片，甚
至还有检测报告，买东西心里踏实
多了。”在北京国贸一家互联网公
司上班的乔琳琳告诉本报记者，自
己现在买东西前习惯先扫码，尤其
是买食品时先确认一下生产日期
等信息，能放心不少。

一张小小的商品条码，有多大
作用？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
司长郭晨光介绍，经过 40 年的发
展，我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数量
已跃居全球第一，应用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应用深度不断拓展。
目前，我国申请使用商品条码的
企业总量已突破 65 万家，使用商
品条码的产品总量超过 2.4亿种，
广泛覆盖工业产品、食品、医疗保
健等重点行业。具体来看，工业
产品类达 3935 万种、食品类商品
达 1690 万种、医疗保健类超 1428
万种。

“商品条码在国民经济各行业
得到广泛应用，在跨境贸易便利
化、快速通关、食品安全追溯、产品
质量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
持续发挥基础性、关键性支撑作
用，成为我国数字经济与现代流通
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郭晨
光说。

据了解，新修订的《办法》将
在政府监管、企业权益、市场秩
序、消费维权、产业发展五个维度
发挥系统性作用。在消费者层
面，《办法》有利于保障知情权与
维护消费安全。消费者通过扫描
商品条码，可追溯商品责任主体，
提升维权便利度；鼓励企业依托
条码公示质量信息，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压缩假冒伪劣商品空间，
守护消费安全。

“对消费者来说，商品条码带
来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使用方便。”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长罗方平对本报记者说，消费者
去商场、超市购物，扫一下商品条

码，商品的厂家、名称、价格等信
息就立刻显示出来，结账速度大
大加快。“现在，很多商品条码还
接入了防伪和追溯系统，消费者
用手机扫一扫，还能看到产品的
成分以及来源，从而实现明白消
费、放心购买。”

减负担补短板释放利好

商品条码的另一端，连着千
千万万的生产企业。“商品条码
伴随着商品从生产、流通、销售
到回收再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
像一座无形的桥梁，把现实世界
的商品和数字世界的信息连接
在一起。”罗方平介绍，从生产端
看，商品条码主要可以发挥两方
面作用。

一是帮助生产商精确管理生
产的产品。在生产环节，商品条码
为每个产品赋予了全球唯一的身
份标识，这个身份标识和生产批
次、生产日期、生产线等信息结合
起来，帮助企业更精细地管理生
产，并为后续企业开展质量追溯打
好基础。当产品生产完毕入库时，
扫描商品条码就能自动完成产品
信息、批次和数量的登记，实现库
存的数字化管理。

二是帮助供应商提高流通
效率。在流通环节，商品条码能
帮助相关市场主体大幅提高收
货、拣货、发货的效率和准确度，
显 著 减 少 人 工 作 业 出 错 的 概
率。不仅如此，搭配仓库管理系
统后，供应商还可以实时了解仓
库里有哪些货品、放在了什么位
置，从而实现商品库存的动态管
理。“那些贴在运输包装箱上的
物流条码，可以帮助我们追踪货
物走到哪儿了，实现物流运输全
程可见。”罗方平说。

新 修 订 的《办 法》实 施 后 ，
将切实为企业、为行业释放更
多利好。

一 方 面 ，大 幅 减 轻 企 业 负
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场监
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说，
此次修订聚焦企业办事痛点、难
点，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减少
审批环节，明确取消商品条码印
刷企业资质认定、免除销售者对
商品条码证明文件的进货查验
义务，规范商品条码相关收费标
准，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践
行服务型执法理念，对社会危害
性较小的轻微违法行为实行“整
改在先、处罚在后”的包容审慎
监管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办事和
合规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健全标准体系，强
化实践应用支撑。此次修订进一
步拓展了商品条码国家标准的覆
盖范围，在原有零售商品、储运包
装商品等基础上，新增加了《散装
和大宗商品相关编码与条码表

示》要求，进一步完善商品条码系
列标准体系。“这一举措填补了此
前标准覆盖不全的实践‘短板’，
让商品条码在各类商品、各环节
的应用更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的落地执
行提供了更坚实的标准支撑，同
时助力商品条码与当前技术发
展、管理实践深度适配，更好服务
产业发展和市场监管需求。”徐一
文说。

这些变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尤为关键。一家专门做跨境食品
出口的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以往一个小小条码的合规问题，可
能拖慢整个批次产品的出库节
奏。“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印刷
企业资质认定，减少了审批环节，
进一步强化了商品条码作用，让我
们能够更加安心专注于生产经营
本身。”该负责人说。

编织起“信息网”和“信任网”

从传统结算工具升级为“产品
数字标识”，小小的商品条码正编
织起一张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
环节的“信息网”和“信任网”。

“去年，我们启动了网售重点
产品质量安全的赋码核验试点，针
对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等 10 类和
百姓生活安全密切相关的产品，推
行‘一码溯源’，构建一个‘生产源
头赋码、平台验码亮码、消费者识
码用码’的全链条监管体系。”郭晨
光说。

据介绍，从生产源头抓起，要
求企业必须给产品“上户口”，也
就是“源头赋码”，如实记录产品
的真实信息。在流通环节，市场
监管总局推动淘宝、京东、拼多
多、抖音等 10 家主流电商平台实
现“平台验码、动态亮码”，严格审
核平台上销售的商品有没有这个
码、信息对不对。最后，消费者只
需要拿起手机扫一扫这个码，就
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产品的真实样
子、是哪家企业生产的、执行的是
什么标准，甚至包括产品的检验
报告。“这就是执法人员常说的

‘穿透式’监管。它能精准定位问
题产品，动态追踪风险，有效遏制
产品假冒伪劣乱象，推动形成政

企协同、社会参与的质量共治体
系，切实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
郭晨光说。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一码溯源’就是我们的品质差异
化标签。”中百仓储平台运营部高
级经理雷简帮告诉记者，赋码核验
机制让企业主动加强质量管理，消
费者也能扫码比对信息、一键反馈
问题，形成“人人可查询、人人可举
证”的共治氛围，大幅提高违法违
规成本。

商品条码不仅是质量安全
的“瞭望哨”，还是经济政策的

“护航员”，施展本领的舞台正越
来越大。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截至 4
月 12 日，2026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销售额5029.4亿元，惠及6977.7万
人次。“以旧换新”过程中，商品条
码是确保政府补贴精准高效发放
的关键技术手段，能有效防止“骗
补”“套利”。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有关负
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在补贴审核
环节，编码中心依托商品条码，
关联生产端的能效标识、执行标
准等产品质量信息，并与销售端
填报信息开展交叉核验，严格审
核涉补产品信息，确保补贴产品
合规可靠。目前，商务部已明确
将 13 位商品条码作为补贴产品
入库的必要条件，未赋码产品无
法纳入补贴范围。截至目前，编
码中心已与 23 个省（区、市）商务
部门建立联审联验机制，累计完
成补贴商品核验 2755 万次，覆盖
商品超过 148 万种。“编码中心将
继续拓展商品条码在公共资源
交易、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应用，
推动商品条码成为产品质量安
全的可验证凭证，让补贴资金

‘码’上精准、消费换新‘码’上放
心。”该负责人说。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以新
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
为契机，抓好政策宣贯、落地执行
和服务优化，持续提升商品条码
管理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更好服
务高质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5月1日起实施商品“身份证”迎来更大舞台
■ 孔德晨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
格局深度调整的当下，中国涉外法治
体系建设迎来重要时刻。2026年 4
月，国务院相继公布《国务院关于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
域外管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两
部法规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看，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
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
我们必须加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
设，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两部重磅法规的相继出台，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
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
决策部署的关键举措，标志着中国
运用法治方式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迈
入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司法部
相关负责人指出，这是反击部分西
方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迫切
需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的迫切需要，是有效提升我国应对
外部风险挑战的法治能力的迫切需
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填补立法空白
从“零散应对”转向“系统治理”

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通过国内立法和行
政手段对他国实施不当域外管辖，
严重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
序。面对这一态势，中国此次选择
以行政法规的“硬举措”构建“软环
境”与“硬屏障”。

据记者了解，《条例》首次以立
法形式鲜明宣示了中国不接受外国
不当域外管辖的严正立场。《条例》
不仅确立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
统领的工作方针，更明确了中国依
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有权对与中国
存在“适当联系”的行为实施域外管
辖，占据法理与道义制高点。

司法部相关负责人就《规定》的
出台答记者问时表示，现行法律法
规虽然在应急保障、出口管制、反制
措施等方面有相关规定，但没有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专门立法。
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有必要填补立法空白，进一步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法治保障。

与此相呼应，本次出台的《规定》
聚焦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

“生命线”。针对我国在集成电路等关
键领域存在的“断点”“堵点”，《规定》
建立了关键领域清单制度，要求对原
材料、技术、设备、产品等供给渠道稳
定情况等进行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港航供应链分
会秘书长杨达卿评价称，这标志着我
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从“分散规
制迈向系统治理的新阶段”。

制度利器频出
“调查+反制”双轨并行

纵观两部法规，其核心亮点在
于构建了涵盖调查、反制等的全链
条法律工具箱，不仅“长牙齿”，更具

“强震慑”。
据介绍，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

措施，《条例》创设了识别阻断制度。
国务院法治部门将综合考虑相关措
施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被管辖行为与该国联系是否适
当等因素组织开展识别。被确认为

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国务院法
治部门可以予以公告，任何组织和个
人都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据司
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条例》与多个
国家类似立法中规定的普遍适用的
禁令制度相比，确立了精准适用的

“禁执令”制度，作为纠正、阻断具体
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
辖措施行为的措施，兼具强制性和灵
活性，最大限度减少不确定性。

此外，为从源头打击外国不当域
外管辖措施，《条例》创新设立了恶意
实体清单制度。对于推动实施不当
管辖的外国组织或个人，中国可采取
包括资产冻结、交易禁止、入境禁令
及罚款在内的九类反制措施，且这些
措施可延伸至其实控的相关实体，极
大提高了违法成本。

据介绍，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领域，《规定》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
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对于
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
我国公民、组织的正常交易，对我国
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措施或者实
施其他行为的外国组织、个人，有权
采取限制投资、禁止进出口乃至限
制相关人员入境等反制措施。北京
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廖诗评指出，

《规定》针对损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的措施和行为，规定了具体的
反制措施，明确了有权采取反制措
施的部门，将有关法律授权落地落
实，进一步丰富了法律工具箱。

统筹发展与安全
既“立规矩”也“促合作”

两部法规在强调“反制”的同
时，始终贯穿着“高水平对外开放”
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逻辑。

记者了解到，在权益保障方面，
《条例》明确赋予了我国公民、组织
司法救济权。因他人执行不当管辖
措施而受损的，可依法向法院起诉
要求赔偿。同时，为了平衡企业合
规需求，《条例》还设置了豁免制度，
确因特殊情况需执行相关措施的，
经申请同意后可在特定范围内豁
免，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促进合作方面，《规定》明确
指出，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积极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国际规
则制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
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王明辉
表示，《规定》的出台，是有效防范化
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
举措，更是中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
塑造外部环境的关键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法规均强
调了协同机制。不仅要求国务院有
关部门加强协同，还明确了省级政
府的指导服务职能，并鼓励企业和
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自律与协调作
用。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
业响应”的立体化格局，旨在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提供一套完整的合规
指引与安全网。

从反不当域外管辖到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中国正加速构建起一
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法治“防火墙”。这不仅是对外部霸权
行径的有力回击，更是以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方式，为全球治理体系的
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在国际竞争中，
中国正日益学会“用规则说话、靠规则
行事”。 （来源：法治日报）

涉外法规相继出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中国以法治利剑捍卫国家利益
■ 赵婕


